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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9_99_95_E

8_A5_BF_E5_B8_88_E8_c75_645087.htm 为适应我国研究生教

育改革的需要，加速培养合格的高层次人才，结合我校实际

，现对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的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第一

条 提前毕业的原则和条件 研究生提前毕业，应根据《陕西师

范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细则》的规定，坚持质量第一、宁缺

勿滥的原则，从严慎重进行。符合以下条件者，可申请提前

毕业： 1.政治表现合格，有良好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在

校无违纪行为； 2.已完成《研究生培养计划》中规定的所有

课程及实践环节，并取得规定学分，且学位课程考试成绩平

均在80分以上，其中允许有一门学位课程成绩低于80分，但

不得低于75分；已按规定完成学位论文初稿，并经导师审查

，认为论文质量优良； 3.科研能力强，科研成果突出。在读

期间应以陕西师范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和第一作者身份至少

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两篇（其中文科为2篇核心

或1篇权威；理工科为2篇SCI）。 第二条 入学前，随本专业

已进修过研究生课程者，有关提前毕业问题仍按第一条办理

。对其已进修过的研究生课程，允许免修，但其考核成绩应

在取得研究生学籍后，随本专业同级研究生重新考核，并将

重考成绩及试卷送交研究生处教育管理科备案。 第三条 申请

程序及审批办法 研究生提前毕业的申请，应在每年的11月初

提出，经导师、院(系、所、中心)主管领导审查，由各培养

单位将申请材料(包括学习成绩、试卷、科研成果原件、本人

申请及有关审批材料)报研究生处教育管理科。经研究生处研



究，主管校长批准，报省教育厅同意后，方可进入毕业程序

。提前毕业的时间一般为一年或半年。 第四条 研究生提出提

前毕业申请并获批准后，学位论文应参加“双盲”评审。“

双盲”评审全优，方可参加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否则按正常

毕业处理，并承担相应的评审费及相关费用。 第五条 本修订

办法从2007年1月1日起执行，未尽事宜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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